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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宣传日到来前夕，社区大讲堂举办专题讲座

听听法律讲座，学学咋维权

本报12月2日讯(见习记者
陈伟) 2日上午，在12月4日中国

法制宣传日到来前夕，本报社区大

讲堂联合豪才律师事务所举办了

法律维权专题讲座。在一个多小时

的讲座中，数十位社区居民学到了

许多基本法律知识。大家表示，通

过这次讲座终于知道了该怎么维
权。

2日上午9点多，豪才律师事务
所会议室内早已坐满了前来听课

的居民。9点半，维权知识讲座正式

开始。本次讲座的主讲人、豪才律

师事务所主任周长鹏首先介绍了

现在社区居民普遍使用的维权方

式，以及目前中国的法律环境。

周长鹏通过很多国外和国内

的例子，让社区居民真正了解了如

果要想真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必须正确理解中国法律的现实环

境。任何维权人只有运用适合中国

法律环境的法律手段，才能切实维
护自己的权益。

陈景福是槐荫区发祥巷社区

的居民，他是社区里的热心人，曾

经被评为“槐荫区十大文明监督

者”，不过他也有为难的时候。小

区的邻居有时候会咨询他一些法

律方面的问题，可他对于法律一

知半解，所以也没有帮上邻居的

忙。前几天，他看到社区大讲堂要
举办维权知识讲座的报道后，今

天早早地就来到了社区大讲堂的

现场，想多了解一点关于法律方

面的知识。

陈景福告诉记者，今天来听讲

座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增加自己的

法律知识，回去能够帮助小区里的

居民。虽然讲座只有一个半小时，

但不少居民都表示，讲座中所讲的

很多案例让他们印象深刻，通过案

例学到的东西还真不少。

今后，社区大讲堂将走进更多

社区，将居民希望了解的知识送上

门。社区居民也可以就您生活中关

注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社区热线
96706126告诉我们，我们会邀请专
家进行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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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律大家很认真。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讲堂笔记◎

仲裁和诉讼

区别不小

在现实情况中，不少居

民对诉讼和仲裁的区别不

是非常清楚。到底哪些纠纷

适合仲裁，哪些适合诉讼，

不少人都不是很明白。

对此，周长鹏介绍说，

特定情况下，仲裁和诉讼只

能选择其中之一。一旦你选

择了仲裁，就不能再去法院

进行诉讼。仲裁充分尊重当

事人的意愿，仲裁方式、具

体的仲裁机构都可以由当

事人自主决定。而诉讼则要
实行级别、地域管辖。仲裁

只能受理民事纠纷，而法院

则可以受理刑事、行政诉讼

的案件。再就是仲裁审理案

件具有保密性，案情不公

开、裁决不公开。而人民法

院则实行案件公开审理原

则，除了依法不应公开审理

的案件。

判决为何执行难

目前，执行难已经成为

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为何

会出现这一问题？周长鹏认

为，如果牵涉到金钱，并且

碰上“老赖”的话，法院的执

行判决肯定很艰难。再就是

如果判决牵涉的相关部门

和相关人员多的话，判决的

执行会受到各方面的阻力，

也不利于判决执行。最后就

是执行费用的问题，主要存

在于比较偏远、贫穷的乡村

或者是基层法院。由于办公

经费紧张，从而导致执行费

用匮乏，执行法院的判决比

较困难。

法律意识

比法律知识更重要

在不少人中普遍存在

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法律

知识比法律意识更重要，一
个人掌握了法律知识就能

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可是，周长鹏却表示，

两者相对来说，法律意识更

重要。只有具备了法律意
识，才能使用法律知识。

见习记者 陈伟


